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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置業（中國）有限公司

附帶特定履約契諾的

信貸函件

本公告乃遵照上市規則第 13.18條作出。於 2020年 11月 24日，本公司（作為借款

方）接納銀行（作為貸款方）就貸款融資發出的信貸函件。信貸函件載列（其中包

括）本公司控股股東張先生的特定履約責任。

緒言

本公告乃當代置業（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項下的披露規定而

作出。

於 2020年 11月 24日，本公司（作為借款方）接納 ( i)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銀

行」，作為貸款方）發出的信貸函件（「信貸函件一」），據此，銀行將根據信貸函件

一所載條款及條件向本公司提供為數 24,000,000美元（或等值港元）的定期貸款融

資（「貸款融資一」）；及 (ii)銀行（作為貸款方）發出的另一份信貸函件（「信貸函件

二」，連同信貸函件一統稱「信貸函件」），據此，銀行將根據信貸函件二所載條款

及條件向本公司提供為數 30,000,000美元（或等值港元）的定期貸款融資（「貸款融

資二」，連同貸款融資一統稱「貸款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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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方可分別於本公司接納信貸函件一及信貸函件二當日起計六個月內提取貸款

融資一及貸款融資二。貸款融資一的最終到期日為 2021年 11月 20日或每次提取日

期起計一年或相關備用信用證及╱或擔保函的屆滿日期（以較早者為準）或銀行可

能同意的較後日期。貸款融資二的最終到期日為每次提取日期起計一年或相關備

用信用證及╱或擔保函的屆滿日期（以較早者為準）或銀行可能同意的較後日期。

信貸函件所規定的其中一項條件為於貸款融資期內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

兼控股股東張雷先生（「張先生」）須留任董事會主席，且張先生及其家庭成員須直

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至少51%股權。

於本公告日期，張先生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5.80%（不包括其於購股權

的個人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31%）。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3.21條的

持續披露規定，相關披露資料將於上述責任存續期間載入本公司其後的中期及年

度報告內。

承董事會命

當代置業（中國）有限公司

總裁兼執行董事

張鵬

香港，2020年11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張雷先生、張鵬先生及陳

音先生；非執行董事范慶國先生、陳志偉先生及曾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秦

佑國先生、崔健先生、許俊浩先生及鍾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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